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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财农指〔2025〕58 号

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6 年
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预算的通知

各地（市）财政局，直管县（区、市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西藏自治区财政厅等 5 家单位关于修订印发〈西藏自

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藏财

农〔2024〕76 号），现提前下达 2026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预算 万元（项目名称：自治区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资金；项目代码：54000024T000001597441，资金规

模详见附件），收入科目列“110023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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振兴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科目列“21305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

乡村振兴”，并向我厅编报决算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有关决策

部署，切实管好用好资金。待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具体调

整优化方案确定后，资金管理使用按照新修订的资金管理办法等

要求执行。

二、资金重点用于产业帮扶、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

帮扶。请你局督促相关部门加强业务指导，推动各县（区、市）

做好项目谋划等前期工作，健全项目库建设，强化项目资金绩效

管理，落实项目主管部门预算执行、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持续巩

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

三、做好预算编制和分解下达工作。请按照《西藏自治区财

政厅等 5 家单位关于修订印发〈西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藏财农〔2024〕76 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此次提前下达的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做好预算编制、

分解下达等工作。在收到此指标发文按规定时限完成下达预算的

完整流程。相关指标待 2026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，按程序使用。

四、认真落实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有关要求。此次提前下达

的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，

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

标，并保持“追踪”标识不变。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

目时，对资金来源既包含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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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资金的，应在预算指标文件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按资金明

细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指标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托预算管理

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，加强日常监管，提高衔接资金使

用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附件：2026 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提前

下达分配表

西藏自治区财政厅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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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财政部农业农村司，财政部四川监管局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、

发展改革委、民委，相关地（市）农业农村局、发展改革委、

民（宗）委（局），相关直管县（市）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发

展改革委、民（宗）委（局））

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
附件

2026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提前下达分配表

地（市）、县（区、市） 合计

提前下达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
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以工代赈任务 备注

计算公式
列1=列2+列3+列4+

列5
列2 列3 列4

合计         131,500.00            100,000.00            20,000.00            11,500.00 

拉萨市          12,057.00             10,746.00             1,311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拉萨市（不含林周县）          10,389.00               9,236.00             1,153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林周县           1,668.00               1,510.00               158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日喀则市          27,209.00             20,210.00             4,521.00             2,478.00 

日喀则市（不含白朗县、岗巴县）          24,080.00              18,324.00             4,161.00             1,595.00 

白朗县           2,144.00               1,152.00               109.00               883.00 

岗巴县             985.00                 734.00               251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山南市          24,358.00             18,405.00             3,621.00             2,332.00 

山南市（不含琼结县、错那市）          20,966.00              16,014.00             3,020.00             1,932.00 

琼结县           1,750.00               1,205.00               145.00               400.00 

错那县           1,642.00               1,186.00               456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林芝市          15,602.00             10,628.00             2,922.00             2,052.00 

林芝市（不含米林市、察隅县）          12,002.00               8,104.00             1,846.00             2,052.00 

米林县           1,853.00               1,302.00               551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察隅县           1,747.00               1,222.00               525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昌都市          23,482.00             18,578.00             2,250.00             2,654.00 

昌都市（不含江达县）          21,364.00              16,964.00             2,099.00             2,301.00 

江达县           2,118.00               1,614.00               151.00               353.00 

那曲市          15,484.00             13,498.00             1,986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那曲市（不含班戈县）          13,866.00              12,173.00             1,693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班戈县           1,618.00               1,325.00               293.00                  -   

阿里地区          13,308.00              7,935.00             3,389.00             1,984.00 

阿里地区（不含札达县）          11,288.00               6,743.00             2,901.00             1,644.00 

札达县           2,020.00               1,192.00               488.00               340.00 


